附件二：
河南省2010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教育教学技能测试须知
 
一、测试时间
2010年11月23日至25日。
    二、测试地点
河南龙门大酒店（郑州市花园路与北环路交叉口东南角，河南省电视台北侧，总台电话：0371—66770062，66770063）。
    三、测试要求
参加测试人员须严格按照网上公布的各学科组（根据本人所填报“申请任教学科”分组）测试时间段，到指定地点报到。
每天上午：参加测试的前10名人员务必于8:00前集合完毕，10名以后的参加测试人员于9:00前集合完毕。
每天下午：参加测试的前10名人员务必于2:00前集合完毕，10名以后的参加测试人员于3:00前集合完毕。
未按规定时间参加测试者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再另行安排测试。参加测试人员在身份确认后，不得远离测试场所，按照工作人员安排，持本人身份证，进入测试场所参加测试。
四、参加测试人员须携带以下证件和材料
    1、本人身份证原件；
    2、与本人申请任教学科相对应的现行教材1本；
    3、本人拟说课内容的教案（按照本人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中所填写的申请任教学科种类，从现行教材中自选相应的内容）1份；
    4、能够体现本人科研水平的科研著作1份（本人撰写的有关论文〈发表与否均可，毕业论文也可〉，参编的有关教材、图书，参与的有关课题研究或科研项目等均可。科研著作体现形式应以书面形式，尽量使用原件或打印件）。
5、不能提供第2、3、4项材料的，将直接影响本人测试成绩。测试完毕后，以上材料本人自行带回。
    五、教育教学技能测试程序及内容
    教育教学技能测试内容包括：自我介绍、说课、答辩三个环节。
1、自我介绍。主要是观察测试对象的仪容、仪表、仪态，了解测试对象专业及工作经历等情况，考察是否适合做教师工作。
    2、说课。测试对象结合本人所撰写教案，就本人对拟讲内容的处理及将要采取的教法、手段等进行说明。主要是考察测试对象对课堂教学的组织、教学手段的应用，以及教态和学生学习兴趣调动的能力等。通过听取测试对象对拟采用教学方式、方法及试讲内容的处理技巧等情况介绍，考察测试对象的思路是否清晰，是否熟悉教育教学基本规律，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方法。
3、答辩。说课结束后，测试对象从答辩试题库中随机抽取3个题目，任选2题进行答辩。主要是考察测试对象专业知识水平及语言表达能力、思维能力、应变能力等是否符合教师职业要求。
4、自我介绍、说课、答辩总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其中，自我介绍不超过2分钟，说课不超过8分钟，答辩不超过5分钟。
